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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2021_2022__E5_85_9A_E

6_94_BF_E9_A2_86_E5_c25_20189.htm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

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

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三个

法规文件（全文另发），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新华网北京８月６日电 党政领

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党政领导干部职务

任期和任期管理工作，保持领导干部任期内的稳定，增强干

部队伍的活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

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

务院、全国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正职领导成员；县

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的正职领导成员；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

、盟）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

构的正职领导成员。 第三条 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５年。 

第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在任期内应当保持稳定。除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任满一个任期： （一）达到退休年龄的； （二

）由于健康原因不能或者不宜继续担任现职务的； （三）不

称职需要调整职务的； （四）自愿辞职或者引咎辞职、责令

辞职的； （五）因受处分或处罚需要变动职务或者被罢免职

务的； （六）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的。 党政领导干部在



一个任期内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一般不得超过一次。 

第五条 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 第六条 党政领

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

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 第七条 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

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１５年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

任第二条所列范围内的同一层次领导职务。根据干部个人情

况和工作需要对其工作予以适当安排。 第八条 民族自治地方

的少数民族党政领导干部执行本规定第六条和第七条，经批

准可以适当放宽。 第九条 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内调整职务，任

职３年以上的，计算为一个任期；任职不足３年的，只计算

任职年限，不计算任期届数。 第十条 选任制党政领导干部在

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产生时，原任领导职务自然解除。 工作

部门和工作机构正职领导成员任期届满不再连任的，按有关

规定由任免机关下达免职通知，免去其担任的领导职务。 第

十一条 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

理权限，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对执行本规定的情况进行

监督，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予以纠正。 第十二条 工会、共青

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正职领导成员实行任期制度，按照有

关章程并参照本规定执行。 市（地、州、盟）级以上党委、

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的正职领导成员实行任期制度，参照本规

定执行。 第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本规定精

神，结合各地实际，对乡（科）级党政领导干部实行任期制

度作出规定，并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备案。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

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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